臺中市競爭型創業獎勵補助作業要點
空間整理計畫書


	核定日期
	____年____月_____日(由摘星計畫專案辦公室填寫)

	審核結果
	□核准申請
□不予核准，原因：

	審查意見

	





	摘星計畫專案辦公室
	臺中市政府勞工局

	
	




申請日期：____年____月_____日
	壹、基本資料

	進駐基地
	□光復新村□審計新村
	空間代號
	

	店家名稱
	
	營業項目
	

	負責人
	
	連絡電話
	

	貳、整理空間起訖日：____年____月_____日 至 ____年____月_____日

	參、圖面及文字敘述

	平面圖

	

	裝修敘述
	室內

	
	□天花板：

	
	□室內牆：

	
	□門： 

	
	□窗： 

	
	□樑柱：

	
	□其他：

	
	室外

	
	□建物外牆： 

	
	□庭院大門(若有)：

	
	□圍牆： 

	
	□庭院：

	
	□其他：       

	備註：
1.請以裝修平面圖輔以文字及照片呈現，描述裝修方式及位置愈清楚、完整愈好。
2.裝修原則請遵守使用管理規則所定：
  必須保持租賃標的物空間之完整，未經甲方許可，不得任意進行增建、修建、變更、遷移、挖掘等任何會造成無法回復原狀之行為，包括：建物之承重牆不可任意打掉，牆面、地板不可任意粉刷、更換材質及使用雙面膠或其他會留下痕跡之材質張貼。
3.可自行增列整理項目。
4.單一品項支出須低於新臺幣一萬元且非移動式並固定於營運空間場域內。
5.不包含用於購置耐用年限二年以上且金額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之行政院函頒財物標準分類之「什項設備分類明細表」、「機械及設備分類明細表」、「交通及運輸設備分類明細表」所包含項目，與分期付款購置及取得產權之資本租賃方式之各種設備等支出。
6.不得申請營運所需器具及文具等無關[空間整理]之項目。
7.[空間整理]前1個月提出計畫書核定通過開始整理空間[計畫書載明之整理期程截止日]起1個月內提出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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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經費概算表
	品項名稱
	單位
	數量
	單價
	金額
	備註

	
	
	
	
	
	

	
	
	
	
	
	

	
	
	
	
	
	

	總金額
	
	



